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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家祖祖辈辈都是渔
民，陈某是他的表哥，在外从
事建材行业的经营。他找到
老实的林某，提出用他的身份
证来注册一家建材有限公司，
想让林某当法定代表人，过把

“老总”的瘾。陈某答应，每个
月可以给林某2000元的辛苦
费，只需要在公司坐着就好。
林某刚开始也有些犹豫不决，

陈某见状还责怪他说：“想照
顾你赚钱，你还不信任我。”林
某便不好意思再推托了，按照
陈某的指示提供了相关材料
配合办了手续，在家当起了挂
名老总。

但“林总”的位置没坐多
久，就摊上了大事。原来该
公司其实就是个“皮包”公
司，因为拖欠建材货款、银行

贷款等纠纷，公司官司纠纷
不断，作为公司的“老总”，也
就是法定代表人的林某也因
此被法院限制高消费，银行
贷款也办不了。

林某这下着急了，多次找
陈某沟通。“当初答应做老总
的时候可说好自己是个挂名，
公司的运营事务都不干自己
的事，怎么这个‘锅’就背上

了？”林某愿意将每月2000元
的辛苦费都退给陈某，让他
赶紧帮忙变更法定代表人登
记，但陈某以各种理由推
托。无奈之下，林某只好诉
至法院请求变更登记。见林
某起诉，陈某这才积极找林
某协商表示愿意配合变更登
记。最终，在法院的协调下，
林某向法院撤回起诉。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9日上午，福州市
民林女士通过“智慧海
都”APP 报料称，台江区
六一路永升城 1 号楼六层
的采光井被人搭了顶棚，
楼上住户扔下的垃圾杂
物都落在上面，雨水也积
蓄在这里，不仅招来苍
蝇蚊子，难闻的气味还
让人不敢开窗透气，这让
住在七层的林女士十分
烦恼。

林女士的家就在这
个采光井旁。“这几天，靠
近采光井的窗户上已经
开始长虫了，居然还有尖
尖的小螺子从防盗网的
缝隙里爬进来，太可怕
了。”在现场记者看到，这
个采光井长约 15 米、宽约
6 米，搭盖的顶棚上遍布
垃圾。另一位业主刘女
士抱怨说，自己的厨房对
着这个采光井，窗户基本
没敢打开，因为透过玻璃
窗看出去都是垃圾和苍
蝇、蚊子，臭味难闻。

据了解，该小区由福

州永康物业公司管理，小
区物业的钟主任称，这个
顶棚上的垃圾，他们已经
向业主承诺每周清理一
次，但这处违章搭盖已存
在十几年了，是历史遗留
问题，他们无权处理，需要
街道相关部门来解决。

对此，台江区瀛洲街
道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
表示，永升城 1 号楼目前
有 6 户业主存在违建行
为，林女士家附近的采光

井违章搭盖涉及其中的
两户业主。城管部门已
经与这 6 户业主沟通过，
今年 8 月份就发出过整改
通知书，9 月份又发了告
知书，要求他们自行拆
除，但这些业主没有执
行。10 月 1 日，城管部门
对这 6 户业主发出了冻结
产权的决定书，若这 6 户
业主仍拒不自行拆除违
章建筑，6 个月后他们的
房屋产权就会被冻结。

公司出问题 挂名“老总”需担责吗？
平潭一渔民被亲戚“安排”当法定代表人，谁知公司官司不断；他起诉到法院后，

亲戚才答应变更登记；法官提醒，即使“挂名”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说民法典
N海都记者 郑旭
通讯员 高巧萍 林婷

采光井竟违建顶棚 垃圾成堆
事发台江区六一路永升城；部门称，已要求违建

业主整改但仍未拆除，已发出冻结产权决定书

如果有一天，让你当老总，不用出资，且不用参与经营，每个月还有固定工资拿，你当不当？近日，平潭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起纠纷案。平
潭渔民林某受到亲戚陈某的蛊惑，“挂名”成为一家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身为“林总”。但后来林某发现，该公司是家“皮包”公司，纠纷、债务
不断。林某于是将陈某告上法院，经过协商，陈某答应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林某撤回了起诉。

法官提醒，林某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挂名，但他和陈某的协议，仅对双方有约束力。林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应该对外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公司应该承担民事责任所带来的后果，并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而刑法里也规定，在公司犯罪的
多数情况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法条点睛

在法律中，法人和法定代表人是有区别
的。

《民法典》第三章第一节规定，法人是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
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依照法律或
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
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法人以
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法人承
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
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此外，《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
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
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
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十七条规
定，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
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
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
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

本案中，陈某是公司背
后的实际经营者，林某作为
挂名的“林总”，公司遇到困
难时，应该负责吗？

对此，平潭法院的王法官
表示，陈某和林某的协议只是
他们内部之间达成的协议，仅
对双方有约束力。林某作为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应该对
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
时在民事执行中，若公司无力

清偿债务，林某还可能会被申
请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等。
若公司存在抽逃资金、隐匿财
产逃避债务等情况的，轻则给予
行政处分，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王法官表示，在很多案
件中，挂名的法定代表人也
可能成为他人非法作案的

“替罪羔羊”。据介绍，在公
司犯罪的多数情况下，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都要追究刑事责
任。若公司涉及走私类犯
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等，挂
名的法定代表人也很难撇清
关系。

法官提醒，作为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或者股东，其法定的
责、权、利是一致的，世上不可
能有只享受权利和权益，而不
承担任何责任的事情。担任

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应谨慎，
尤其是自己本身不参与公司
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以免将
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如果自己不慎被亲友
“请”去做了法定代表人，可
以向法院申请变更，倘若公
司不能变更，可以收集能够
证明自己挂名且不参与公司
生产经营等证据，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变更公司登记。

法官说法 挂名当老总需谨慎 小心别成“替罪羊”

案件回顾 “皮包”公司纠纷不断 挂名老总也“背锅”

采光井顶棚上全是垃圾


